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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公用房管理条例 

（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房产资源是高等学校办学的必备条件，也是学

校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切实加强我校公用房的统一管

理、有效使用和良好维护，发挥其作为办学资源的最佳效益，

保障学校和使用单位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深化我校公有房产

管理改革，依据《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普通高等

学校校舍建筑规划面积指标》和《市属高校建筑规划面积标

准》的相关文件和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条

例。 

第二条  制定和颁布本条例目的在于改革学校现行的

公用房分配和使用制度，实行“额定标准、分类管理、超额

有偿”的管理原则，对各类公用房使用单位收取房产资源调

节费，建立房产有偿使用和管理的自我约束机制，以促进学

校房产资源的合理配置，进一步提高学校房产使用效率和管

理水平。 

第三条  本条例中的上海师范大学公用房系指产权隶

属于上海师范大学的，除家属住宅以外的各种非住宅用房、

场地及其附属建筑。上述所有房屋无论其经费来源（包括引

进校外资金、校内单位集资）及所处地域均属上海师范大学

公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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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根据房产使用性质，学校公用房共分五类：1.

校党政机关用房；2.学院（系）及直属单位用房；3.公共服

务用房；4.各类公寓用房；5.企业、商业等经营性用房。 

第五条  本条例中未涉及事项参照国家、地方的相关法

律法规执行。 

第二章  管理原则 

第六条  改革现行的教学、科研和行政用房的分配和使

用办法，强化教学和行政用房的管理向着“有章、有偿、有

期、有序”的方向发展。以“额定标准、分类管理、超额有

偿”为基本原则，实行校、院系（或部、处、室）两级公用

房管理体制。 

第七条  学校按公用房配置定额标准核算各部门或院

系用房指标，将用房指标分配给各部门或院系，各部门或院

系设立相应机构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二级学院管理办

法并自行统筹再配置，配置方案报学校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备案，并按规定使用和管理。 

第八条  为使学校房产资源达到最佳效益，各类房产资

源费根据公有用房的地域、用途、性质和市场等因素，实行

级差收费。 

第九条  由于房屋的不可分割性，各单位公用房的实际

使用面积无法与定额面积精确相符，各单位实际使用面积与

定额面积之差额未超过 20 平方米的为允许误差，学校和各



 第 3 页，共 7 页  

单位可视为符合定额标准。 

第十条  对于超定额用房，学校按照相应情况收取超额

房屋的房产资源调节费或收回使用单位超额使用的房屋。对

于房屋使用面积未达到定额面积的单位，学校将对其使用房

屋予以调整，使之达到定额面积。 

第十一条  按照上述条款收取的房产资源调节费全部

由学校财务处执行收款结算，学校实行统一管理，专项用于

学校公用房的修缮和物业管理。 

第十二条  已办理离校和退休手续的教职工应及时向

所在学院（部门）交还原工作用房，办理退房时间最长不得

超过一个月。 

第十三条  对于配额外申请使用的科研用房，项目结题

或到期后，学院应配合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按时收回使用房

屋。 

第三章  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代表学校具体实施公

用房的调配与管理工作，负责制定、补充、修改公用房的分

配、调整及管理办法，检查本条例的实施情况。 

第十五条  学校党政机关用房，是指校部各党政机关使

用的房屋，包括办公室、资料室、会议接待室等。根据各部

门人员编制、结构、专项服务等因素，实行“定额配置、超

额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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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各学院（系）、直属单位用房，是指各学院

（系）、直属单位用于教学、实验和管理的各类实验室、院

系党政办公用房、资料室、会议接待室、教师办公用房、专

用教室等。按照教学、实验及办公等需求，按学生人数、在

编教职工人数、产出绩效等，进行整体定额配置，实行“有

偿使用、定额补贴、超额收回（费）”。 

第十七条  全校各类公共教室委托教务处统一调配使

用，公共基础实验室委托相关专业的院系进行管理使用。使

用部门应根据学校规定制定相应管理细则，每年将使用情况

报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备案，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对房屋日

常使用情况做好监管工作。 

第十八条  公共服务用房，是指图书馆、档案馆、体育

活动场所、演艺活动场所、校医院、幼儿园、附属中小学、

附属用房等。学校参照国家规划建筑指标，结合实际所承担

的服务任务配置房产资源；学校实行总体调控，使用部门应

制定相应管理细则，每年将使用情况报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备案，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对房屋日常使用情况做好监管工

作。 

第十九条 各类公寓用房，是指学生公寓和校教工周转

房。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会同学工部、研究生处和人事处

具体核定用房定额后，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调配，并委

托专业的物业管理企业实施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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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经营性用房，是指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下

属企业、后勤商业网点等使用学校的公有用房。凡经营性用

房一律实行租赁协议管理，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与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或后勤服务中心按其所使用的公用房签订《房

屋土地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受委托方负责对经营性用房

进行日常管理。用于出租出借的房屋，出租出借期限一般为

1 年，原则上最长不超过 3 年。受委托方每年将出租出借情

况报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备案，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对房屋

日常使用情况做好监管工作。 

第二十一条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额定给各单位使用

的教学和行政用房面积标准后，签发《上海师范大学公用房

使用调配单》（以下简称《调配单》），各单位凭《调配单》

取得用房的合法使用权，并与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签订有关

用房协议（承诺书）。各用房单位申请新增公用房，须填写

《上海师范大学公用房调配申请表》，并经资产与实验室管

理处批准后方可使用。 

第二十二条  学校各类公用房使用性质不得随意变更。

若确需变更，用房单位必须填写《上海师范大学公用房用途

变更审批表》，并经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批准后方可实施。

各用房单位应积极配合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加强对公用房

的使用管理。 

第二十三条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每年 9月根据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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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情况，重新审核一次用房标准。 

第二十四条  各单位使用的教学和行政用房在额定标

准内免费，超出标准的用房原则上应上缴给学校，若确有原

因需要使用，应向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提出申请，经同意后

方可继续使用。使用超标用房应交纳房屋使用费，房屋使用

费的确定原则上按面积递增。当超标用房超出一定范围，学

校将收回用房。 

第二十五条  用房在调整或重新分配时，迁出单位应将

用房钥匙和《调配单》交还给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再由资

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分配给新的使用单位。任何单位不得以任

何方式互相转让公用房使用权。 

第二十六条  各单位不得私自将公用房出租出借给校

内外其他单位或个人，违者学校将按有关规定予以问责，并

收回该公用房。 

第二十七条  学校公用设施和公用场所（如楼梯、走廊、

门厅、地下室等），严禁擅自封闭，挪作它用。不得在建筑

外墙安装、悬挂有碍外观的任何物品，特殊情况，需向资产

与实验室管理处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同意后方可实施。 

第二十八条  用房使用单位每年应填写一次由资产与

实验室管理处印发的用房使用明细表，并上报给资产与实验

室管理处，以便职能部门汇总和检查。 

第二十九条  任何个人和单位未经许可，不得非法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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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对违反规定者，学校将责令其退出，并追究当事个人

和单位的责任。 

第三十条  具体实施方法详见《上海师范大学公用房管

理实施细则》。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经校长办公会议通过，自颁布之日

起实施。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